      工商行政管理局

行政处罚告知书

      工商      字〔     〕     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案，已经本局调查终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一条和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和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，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，你（单位）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如果有陈述、申辩意见，你（单位）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，向本局提出。逾期未提出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办案人员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

（印章）
      年    月    日
送达回证

	送达地点
	      
	送达方式
	

	收件人
	（签名或者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	见证人
	（签名或者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	送达人

	（签名或者盖章）

    年  月  日

	备注
	

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承办机构留存。


